
— 1 —

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
市工信发〔2023〕7号

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关于开展 2023年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

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省工信厅关于开展 2023年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

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工信发〔2023〕10号）要求，

为做好我市 2023年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生产《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（202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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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）》内新材料产品（相关品种详见附件），且于 2022年 1月 1

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投保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综合保

险的企业，符合首批次保险补偿工作相关要求，可提出保费补贴

申请。承保保险公司符合《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

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保监发〔2017〕60号）相关要求，且完

成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产品备案。

二、申请保费补贴的产品应由新材料用户单位直接购买使

用，用户单位为关联企业及贸易商的不得提出保费补贴申请。原

则上单个品种的保险金额不低于 5000万元。

三、已获得保险补贴资金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得提出续保保费

补贴申请。用于享受过保险补偿政策的首台套装备的材料不在本

政策支持范围。

四、请各区县工信部门组织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做好线下

申报工作，保费补贴申请材料的具体要求见附件。各区县工信部

门在完成线下申报审核、现场核查、保单汇总后，向市工信局报

送审核意见和企业申报资料，同时督促申报企业及时完成线上申

报工作，网址为 https://xclcygx.miit.gov.cn。

五、请各区县工信部门高度重视、严格把关，压实主体责任，

认真组织申报审核工作，现场核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杜绝骗保

骗补等行为。请于 2023年 2月 10日前将审核意见和企业申报资

料（纸质材料 6份，电子版发邮箱）报送市工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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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常宏波 电话：029-86789118

邮 箱：17234433@qq.com

附件：2023年新材料首批次保费补贴资金有关材料要求

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年 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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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年新材料首批次保费补贴资金有关材料要求

一、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申报表（格式附后）；

二、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；

三、首批次新材料生产单位和用户单位所签订的正规合同；

四、保单及保险费发票，每份保单对应一家生产企业及一家

用户单位；

五、省级及以上产品质量管理部门认可机构、中国新材料测

试评价联盟检测机构成员中第三方机构、用户企业认可的第三方

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；

六、产品专利、专利授权书或其他关于知识产权的承诺；

七、承保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备案编号、备案保险条款和保险

费率名称、承保时点符合《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

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中公司条件的证明材料；

八、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。

备注：

1．上传线上申报系统的申报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；

2．本次申报新材料产品不含集成电路材料，将另行安排。

其中，集成电路材料主要涉及《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

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中的 27个品种，序号分别是 18、63、69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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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9、147、157、160、161、

162、241、242、243、244、246、256、259、260、261、264、

26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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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申报表

新材料生产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单位性质
□央企 □地方国企 □民营企业 □外资企业 □其他 ，

□中小微企业 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□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

注册地 注册资本

股权结构 （填写所有持股人名称和持股比例）

主营业务

通讯地址

员工总数 研发人员数

年主营收入（万元） 研发经费占比

联系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投保新材料情况

投保新材料名称 对应《目录》版本及序号 年版第 号

成功研制时间 产业化时间

年生产量 投保数量

与用户合同中，投保新材料的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
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保险费率（%）

保费金额（万元） 申请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
承保保险公司名称 投保时间 年 月 日

保险期间 年 月 日至年 月 日 保单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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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新材料主要

技术指标

（根据指导目录要求，填写产品检测报告中实际参数，相应指标须

全部体现。）

与投保新材料相关

的核心技术与知识

产权情况

（填写附表 1 发明专利汇总表）

获得国家、省级有

关科技研发等支持

情况

（填写附表 2 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情况一览表）

新材料用户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

注册地 注册资本

主营业务

通讯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该新材料的年使用量

该新材料的

应用情况
请说明采购投保新材料用于生产何种产品（器件、部件、整机名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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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材料生产单位关于申报内容真实性的承诺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
1.提交材料扫描件与原件核对一致，不涉及国家秘密；
2.与用户单位之间不是关联企业；
3.用户单位不是贸易商性质企业；
4.投保新材料未应用到享受过保险补偿政策的首台套装备；
5.近3年内在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；
6.提交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符合年度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申报要求。
以上承诺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/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承保保险公司关于填报内容真实性的承诺

我单位承诺新材料投保情况真实无

误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保保险公司：

（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/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我单位承诺新材料投保情况真实无误，

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保险经纪公司（如有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/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中央企业意见

经审核（填写附表3），申报材料 □是/□否 真实、有效， □是/□否 符合年度新材

料首批次保险补偿申报要求，□是/□否 同意推荐。

（签字/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金额的数据均以人民币为单位，申请补贴金额不保留小数点（直接舍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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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发明专利汇总表

申报单位：

序号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时间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关系 1

填表说明：1．如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不同，需填写“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关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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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近三年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情况一览表

申报单位：

序

号
申报单位项目名称

投资情况

项目建设内容

项目建设

地点（XX

省 XX市）

获支持

年份

专项

类别

国家组织

部门

项目实施

情况

在相关绩效评价、

监督检查中存在

的问题

项目批复

（或合同规

定）实施期

项目延期情况 验收情况

备

注
计划

总投

资

已完

成投

资

到位

财政

资金

是否经批

准延期

批准

单位

延期后的项

目实施期

是否完

成验收

验收结

果

填表说明：

1.项目建设内容应与项目批复的建设内容一致。
2.项目实施情况应该包括实施进度，是否达到批复预期目标等。
3.如在相关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测中存在问题，则须明确填写在哪一年度由哪个部门组织的绩效评价或监督
检查，存在什么问题等内容。没有问题则填无。

4.如近三年没有承担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，则在项目名称中填写无。
5.禁止填写涉密项目信息。



— 11 —

附表 3

推荐单位初审意见表

申报编号： 区县工信部门： （盖章）

序号 审查形式 审查要点 通过情况 备注

1

资料审查

《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申

报表》盖章要求和填报信息准确完整。
□是□否

2
本次申报新材料品种前期未获得首批

次保险补贴，或符合工作指引要求。
□是□否

3
本次申报新材料品种前期未应用到保

险补偿政策的首台套装备。
□是□否

4 不存在关联交易。 □是□否

5 材料用户单位不是贸易商。 □是□否

6

现场核查

新材料生产单位具备研发生产能力。 □是□否

7
新材料生产单位和用户单位所签订的

销售合同正规有效。
□是□否

8
新材料产品第三方检测报告原件材料

真实有效。
□是□否

9
保单及保险费发票原件材料真实有

效。
□是□否

10 投保新材料具有核心知识产权。 □是□否

11 经审核，该申报项目拟补助金额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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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区 2023年重点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申请材料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联系人及电话：

序

号

投保新材料

名称

生产

企业

名称

投保

数量

投保新

材料合

同金额

（万元）

保险金额（万

元）

保险费

率（%）
保费金额（万元）

申请补

贴金额

（万元）

用户单位

名称

投保时间

（年 月

日）

保险

单号

投保

倍数

承保保险

公司名称

1

2

3

4

5

6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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